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闽南师范大学关于印发《闽南师范大学 

引进人才职称特别评聘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 

校内各单位： 

《闽南师范大学引进人才职称特别评聘办法（试行）》已经校

职务评聘领导小组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闽南师范大学 

2019 年 3 月 2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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闽南师范大学引进人才职称特别评聘办法(试行) 

为加快引进人才决策效率，有效推进人才引进工作，学校决

定建立引进人才特别评聘机制，对拟引进人才（含到校入编不超

过一年）的专业技术职务、岗位聘用采用特别评聘程序，制定本

办法。 

一、职务评审 

（一）具有博士学位未取得副教授专业技术职务的拟引进人

才，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，可申请特别评审副教授职务： 

1．近五年主持省部级及以上科研课题，论文达到学校评聘

副教授职称条件，且原则上达到所在一级学科上一批晋升副教授

人员参评时平均水平。 

2．无主持省部级及以上科研课题，近五年论文达到学校评

聘副教授职称论文条件的两倍，且原则上达到所在一级学科上一

批晋升副教授人员参评时平均水平的两倍。 

（二）具有博士学位未取得教授专业技术职务的拟引进人才，

符合下列条件者，可申请特别评审正教授职务： 

近五年主持国家级科研课题，论文达到学校评聘正教授职称

论文条件的两倍，且原则上达到所在一级学科上一批正常晋升教

授人员参评时平均水平的两倍。 

（三）取得本学科公认的高水平成果者。 

二、岗位聘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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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经特别评审取得副教授资格的拟引进人才，一般聘任

到副教授七级岗。 

（二）经特别评审取得教授资格的拟引进人才，一般聘任到

教授四级岗。 

（三）聘期为三年，三年后按学校岗位聘任办法聘任。 

三、评聘程序 

（一）本人申请。拟引进人才填写《闽南师范大学优秀人才

引进特别评聘评审表》。 

（二）组织推荐。用人单位对拟引进人才进行初评、对拟引

进人才专业技术职务、聘任岗位提出推荐建议，提交至人事处；

人事处会同科研处审核，之后提交校职务评聘领导小组审议，决

定是否进行特别评聘。 

（三）会议评审。学校职务评审（聘任）委员会根据相关条

件对拟引进人才的专业技术职务进行确认。 

四、相关说明 

（一）学校原则上每学期召开 1 次特别评审会议。 

（二）经特别评审程序评审通过的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者，不

占用所在单位的高级职称职数。 

（三）符合学校其他文件规定的职称认定条件，按有关文件

执行。 

 

附件：《闽南师范大学优秀人才引进特别评聘评审表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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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 

闽南师范大学办公室            2019 年 3 月 22 日印发 

 


